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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被辞，竟怀恨抢劫原雇主
天桥警方仅用9小时就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通讯员 李哲 杨明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姬生辉 实习生 姚

明辰) 17日凌晨，纬六路
高架桥南段的近30根霓虹

灯管被盗，另有16根灯管遭
到恶意破坏。

17日中午，记者来到纬
六路高架桥南段西侧看到，

100多米长的桥外壁上，共
有40余根霓虹灯管遭到了
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近
30根被盗灯管下方的电线
都被剪断，但支撑灯管的塑
料卡多数没有破损。另外，

还有16根霓虹灯管被拔出
半截，有的灯管插口还被拧
断。

“高架桥两侧的霓虹灯
是全运会前安装的，没想到
刚过了一年，就破坏成了这
样。”高架桥下一停车场工
作人员说，据他观察，近一
段时间，桥上的霓虹灯经常
被盗。

17日下午，记者电话联
系济南市政路灯管理处得
知，当天中午，负责该路段
的维修工人已经赶赴现场
调查，并针对霓虹灯的损毁
情况及时进行维修处理。

高架桥霓虹灯

一夜被盗近30根

由于沉迷网络影响了工作，打

工小伙被雇主辞退。14日早晨，心

怀怨恨的他竟然伙同表哥来到雇
主家中进行抢劫。案件发生后，天

桥警方快速反应，仅用9个小时便

一举抓获了这两名结伙抢劫的表

兄弟。

清晨突发入室劫案

14日早7时许，天桥公安分局堤

口路派出所接到报警：在济齐路某小

区内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接到报警

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步调

查，14日早6时许，两名蒙面男子闯入

受害人李某家中持刀抢劫笔记本电

脑、手机、手表、2000元现金及银行卡

等财物，总价值一万余元。

据受害人李某回忆，14日早6

时许，她正在自己房间休息，突然

听到隔壁房间内传出动静。由于做

生意的父母平日在这个时间早已出
门，李某便从卧室出来一看究竟。

令李某意想不到的是，两名蒙面

男子肆无忌惮地在自己家中四处乱

翻寻找东西。看到李某突然出现，其

中一名男子掏出一把尖刀威胁说：

“别喊，喊就弄死你！”面对突如其来

的变故，年仅18岁的受害人还未缓过
神来便被两名劫匪用透明胶带将嘴

封住，将手脚捆绑。由于两名劫匪作

案时均戴着帽子和口罩，李某根本看

不清二人的面部特征，但是她却清楚
地记得劫匪在临走时说的一句话：

“要怨就怨你爸爸吧！”

嫌犯竟是被辞员工

根据劫匪“要怨就怨你爸爸

吧”这句话，专案组民警分析劫匪

应该认识受害人李某的父亲且有

怨恨，同时劫匪对李某家里的情况

也比较熟悉。

于是，民警将调查重点集中到

了曾经与李某家有过来往，与李某

父亲较为熟悉，但之后结怨的人的

身上。经过反复回忆，李某的父亲
想起了前不久其刚刚解雇的一名

员工郭某俊。据李某的父亲回忆，

郭某俊在打工初期表现很好。鉴于

郭某俊家在外地，过节时李某的父

亲还经常邀请其到家中做客。后

来，郭某俊因沉迷于网络而渐渐影

响到了工作。最后，李某的父亲无

奈只得将郭某俊解雇。

民警据此判断，郭某俊具有重

大嫌疑。民警通过走访得知，郭某

俊目前暂住于市中区王官庄附近。

当天下午1时许，专案组民警在郭

某俊的暂住处将其一举抓获，并在

其暂住的房屋内发现了受害人李

某的身份证及笔记本电脑等被抢
劫的部分财物。随后，民警将郭某

俊带到堤口路派出所进行审查。

表哥成了抢劫同伙

经审查，郭某俊对其伙同表哥

郭某秋，于10月14日早6时许爬窗
进入李某家中持刀抢劫笔记本电

脑一台、手机一部、现金2000元及

银行卡等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随即，根据郭某俊的供述，专

案组民警顺藤摸瓜，于当天下午3

时许在郭某秋的暂住处将其抓获

归案，并将剩余赃物全部追回。至

此，天桥警方仅用9小时便成功破

获了这起入室抢劫案。

经过进一步审查，整个案件也
随之真相大白：失去工作的郭某俊

没有再去找活干，而是继续沉迷于

网络。时间一长，郭某俊就为生计

犯起了难。因为一直对李某的父亲
解雇自己怀恨在心，郭某俊便打起

了潜入李某家中进行抢劫的念头。

在将这一邪恶的想法告诉了

同在济南打工的表哥郭某秋之后，

两人一拍即合。由于与李某一家人

非常熟悉，担心被李某家人认出，

所以郭某俊与其表哥在作案时便

戴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口罩和帽子

进行伪装。但是郭某俊万万没有想

到，案发后仅仅9个小时，自己和表

哥便全部落入了法网。

目前，郭某俊和郭某秋均已被

天桥警方刑事拘留。

民警抓

获两名抢劫

嫌犯。

李哲 摄


